
广 告
2016年6月6日 星期一
编辑：赵 明8 本版信箱：lhrb001@163.com

●编号为 F410637805，姓名为张博涵，出生日
期为2005年10月13日的出生医学证明丢失，
声明作废。
●编号为 E410723547，姓名为张 婕，出生日
期为2005年2月28日的出生医学证明丢失，声
明作废。
●编号为 K411075457，姓名为张诚轩，出生日
期为2011年5月11日的出生医学证明丢失，声
明作废。

●漯河市宜居室内环境检测中心行政章丢失，
声明作废。
●漯河市杰出电气营销部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J5040000857101）丢失，声明作废。
● 宋 要 军 驾 驶 员 从 业 资 格 证（ 证 号 ：
4111040020008000156）丢失，声明作废。
●经营者蔡雪华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11102614135549）丢失，声明作废。
●河南飞扬消防安装工程有限公司财务专用
章丢失，声明作废。
●漯河市荷鳅塘徽派火锅餐饮有限公司税务
登记证副本（证号：411103096934317）丢失，声

明作废。
●漯河市同顺合置业有限公司税务登记证正
副本（证号：41112177653627-5）丢失，声明作
废。
●冯俊媛丢失河南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专科
毕业证书（证号：01052980），声明作废。
● 芦 俊 华 丢 失 专 业 技 术 职 务 任 职 资 格
证（编 号 ：D12903201080300001），声 明 作
废 。
●临颍县石桥乡小学王海建丢失小学高级教
师 专 业 技 术 职 务 任 职 资 格 证（ 编 号 ：
012903010300050），声明作废。

方方
土

遗失声明

根据工作需要，漯河市政府采购中
心受托，对漯河实验高级中学电脑教室
和漯河市第五中学笔记本电脑项目进行
公开招标，欢迎有供货安装能力的制造
商或经销商参加投标，现将有关事宜公
告如下。

一、招标项目名称：漯河实验高级中
学电脑教室和漯河市第五中学笔记本电
脑项目。

二、招标货物：A 包：漯河实验高级
中学电脑教室商用一体台式机、台式分
体机、商用计算机、交换机等（设备及采
购需求详见招标文件）。B包：漯河市第
五中学笔记本电脑设备笔记本电脑（设
备及采购需求详见招标文件）。投标人
可投一包，也可两包都参与投标，但不得
将每包内的项目分开投标。

三、对投标单位的资质要求：1.必须
具备《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条
件。2.开标时须提供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核发的有效新版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原件
和复印件。3.如法人代表参加开标会，开
标时请提交法人代表身份证原件和复印
件；如委托代理人参加开标会，开标时请
提交法人授权书原件、被授权人身份证
原件和复印件。4.A包投标人开标时须
提供所投产品商用一体台式计算机、台
式分体机、商用计算机制造商出具的产

品授权书原件和复印件（分公司或办事
处授权无效）。5.B包投标人开标时须提
供所投产品笔记本电脑制造商出具的产
品授权书原件和复印件（分公司或办事
处授权无效）。6.B包投标人开标时须提
供笔记本电脑样机，中标候选人的样机
由采购单位封存用以供货验收。7.本项
目谢绝联合投标，投标人应为独立投标
人。

四、报名及标书领取时间：2016年6
月 2 日至 6 月 10 日，每天正常上班时间
（节假日除外）。地址：漯河市财政局东
楼205室。方式：现场报名免费领取招标
资料。领取标书时须携带新版企业法人
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本单位有效印章，
并加注日期和注明“供投标使用”、“与原
件一致”等字样。注：凡未按上述规定现
场领取招标文件的投标单位，其投标一
切活动将会被拒绝。

五、投标文件接受地点：漯河市财政
局东楼210室

时间：2016年6月22日（星期三）上
午 9:00，投标截止时间后送达的投标文
件将被拒收。

六、开标时间及地点：2016年6月22
日（星期三）上午 9:00 漯河市财政局东
楼210室

七、联系人：胡先生 魏女士0395-3186516
八、监督电话：漯河市财政局0395-

3150223
漯河市政府采购中心

2016年6月2日

采购招标公告
招标编号：漯采公开采购-2016-95号

根据工作需要，受采购单位委托，漯
河市政府采购中心对漯河市环境卫生管
理处所需移动式生活垃圾压缩中转设备
项目进行公开招标，欢迎符合本次项目
要求的投标单位参加投标，现将有关事
宜公告如下。

一、招标编号：漯采公开采购[2016]
104号。

二、对投标单位的资质要求：1.必须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
十二条规定的条件。2.投标单位须是具
有供货服务能力且年检合格的供应商，
开标时须提供有效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副本原件及复印件（加盖公章）。3.所投
设备如非本单位原产，须提供该设备原
生产厂家的授权书原件和复印件（加盖
单位公章）。4.如法人代表参加开标会，
须提交法人代表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
如委托代理人参加开标会，须提交法人
授权书原件、被授权人身份证原件和复
印件。5.本项目谢绝联合投标，投标人
应为独立投标人。

三、招标内容：移动式生活垃圾压缩
中转设备（具体要求详见招标文件）。

四、报名及招标文件领取时间: 2016
年6月2日至6月9日，每天上班期间（节

假日除外）。地址：漯河市财政局东楼
214室（漯河市郾城区黄山路南段市财政
局院内）

领取方式：现场报名，免费领取招标
资料。报名及招标文件领取须提交有效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须加盖
本单位有效印章）；投标单位授权书原件
（授权书应包含项目名称、编号等信
息）。说明：本次招标实行资质后审，通
过报名不视为通过资质审查，资质审查
工作在开标时由评标委员会独立负责。

五、开标时间（投标截止时间）及地
点：2016年6月23日上午9:00漯河市政
府采购中心213会议室。

六、投标文件要求：1.投标单位开标
时须提交纸质投标文件正本一份、副本
四份，投标文件须按招标文件要求标注、
密封完好；2.开标时须提交投标文件正
本最终定稿的影印件（扫描或拍照）电子
文档一份（按页码顺序编排入 word 文
档），影印件要求文字清晰，内容与投标
文件正本完全一致（开标时间之后送达
的投标文件将被拒收）。

七、联系人：刘 先 生 冯 先 生
0395-3162516

八、其他：漯河市政府采购中心组织
的招标项目不收取标书费及任何服务
费。

漯河市政府采购中心
2016年6月2日

公开招标公告
根据工作需要，受采购单位委托，漯

河市政府采购中心对漯河市质量技术监
督检验测试中心所需食品检验仪器设备
进行公开招标，欢迎符合本次项目要求
的投标单位参加投标，现将有关事宜公
告如下。

一、招标编号：漯采公开采购[2016]
122号。

二、对投标单位的资质要求：1.必须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
十二条规定的条件。2.投标单位须是具
有供货服务能力且年检合格的供应商，
开标时须提供有效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副本原件及复印件（加盖公章）。3.所投
液相色谱-原子荧光联用仪、原子荧光光
度计如非本单位原产，须提供该设备原
生产厂家的授权书原件和复印件（加盖
单位公章）。4.如法人代表参加开标会，
须提交法人代表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
如委托代理人参加开标会，须提交法人
授权书原件、被授权人身份证原件和复
印件。5.本项目谢绝联合投标，投标人应
为独立投标人。

三、招标内容：液相色谱-原子荧光
联用仪、原子荧光光度计（具体要求详见
招标文件）。

四、报名及招标文件领取时间: 2016

年6月2日至6月9日，每天上班期间（节
假日除外）。地址：漯河市财政局东206、
214室（地址：漯河市郾城区黄山路南段
市财政局院内）领取方式：现场报名，免
费领取招标资料。报名及招标文件领取
须提交有效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
件（须加盖本单位有效印章）、投标单位
授权书原件（授权书应包含项目名称、编
号等信息）。说明：本次招标实行资质后
审，通过报名不视为通过资质审查，资质
审查工作在开标时由评标委员会独立负
责。

五、开标时间（投标截止时间）及地
点：2016 年 6 月 22 日上午 9:00 漯河市政
府采购中心213会议室

六、投标文件要求：1.投标单位开标
时须提交纸质投标文件正本一份、副本
四份，投标文件须按招标文件要求标注、
密封完好。2.开标时须提交投标文件正
本最终定稿的影印件（扫描或拍照）电子
文档一份（按页码顺序编排入 word 文
档），影印件要求文字清晰，内容与投标
文件正本完全一致（开标时间之后送达
的投标文件将被拒收）。

七、联系人：刘 先 生 冯 先 生
0395-3162516

八、其他：漯河市政府采购中心组织
的招标项目不收取标书费及任何服务
费。

漯河市政府采购中心
2016年6月2日

公开招标公告

申请人漯河坤恒置业有限公司开发的位于召陵区中山路与渭河路交叉口坤恒。金
色港湾1号楼住宅18套、2号楼住宅22套、3号楼住宅3套、3A号楼住宅56套、5号楼6套，
共计住宅104套（详见附表），已办理商品房预售许可证（2013漯房管售字第1185号、2013

漯房管售字第1186号)，但未对外销售，现申请办理在建工程抵押登记，有异议者请将书面资料自公告发布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送达我处受理科，
逾期我处将批准登记。

公 告 漯房产公（2016第022号）

序号 幢号 房号 面积（m2）序号 幢号 房号 面积（m2） 序号 幢号 房号 面积（m2） 序号 幢号 房号 面积(m2)
1 1 1104 128.14 27 2 1006 128.14 53 3A 1105 119.73 79 3A 506 130.67
2 1 1106 128.14 28 2 1007 128.14 54 3A 1106 130.67 80 3A 401 130.67
3 1 1107 128.14 29 2 1009 128.14 55 3A 1004 130.67 81 3A 402 119.73
4 1 1109 128.14 30 2 904 128.14 56 3A 1005 119.73 82 3A 403 130.67
5 1 1001 128.14 31 2 907 128.14 57 3A 905 119.73 83 3A 404 130.67
6 1 1003 128.14 32 2 909 128.14 58 3A 802 119.73 84 3A 406 130.67
7 1 1004 128.14 33 2 801 128.14 59 3A 803 130.67 85 3A 301 130.67
8 1 1006 128.14 34 2 804 128.14 60 3A 804 130.67 86 3A 302 119.73
9 1 1007 128.14 35 2 806 128.14 61 3A 805 119.73 87 3A 303 130.67
10 1 1009 128.14 36 2 807 128.14 62 3A 806 130.67 88 3A 304 130.67
11 1 901 128.14 37 2 809 128.14 63 3A 701 130.67 89 3A 305 119.73
12 1 907 128.14 38 2 706 128.14 64 3A 702 119.73 90 3A 306 130.67
13 1 909 128.14 39 2 601 128.14 65 3A 703 130.67 91 3A 201 130.67
14 1 801 128.14 40 2 609 128.14 66 3A 704 130.67 92 3A 202 119.73
15 1 803 128.14 41 3 1802 119.62 67 3A 705 119.73 93 3A 203 130.67
16 1 804 128.14 42 3 1803 130.56 68 3A 706 130.67 94 3A 205 119.73
17 1 806 128.14 43 3 701 130.56 69 3A 601 130.67 95 3A 206 130.67
18 1 807 128.14 44 3A 1705 119.73 70 3A 602 119.73 96 3A 102 119.73
19 2 1101 128.14 45 3A 1706 130.67 71 3A 603 130.67 97 3A 103 130.67
20 2 1103 128.14 46 3A 1504 130.67 72 3A 604 130.67 98 3A 104 130.67
21 2 1104 128.14 47 3A 1404 130.67 73 3A 605 119.73 99 3A 105 119.73
22 2 1107 128.14 48 3A 1405 119.73 74 3A 501 130.67 100 5 1802 119.62
23 2 1109 128.14 49 3A 1406 130.67 75 3A 502 119.73 101 5 702 119.62
24 2 1001 128.14 50 3A 1304 130.67 76 3A 503 130.67 102 5 502 119.62
25 2 1003 128.14 51 3A 1305 119.73 77 3A 504 130.67 103 5 102 119.62
26 2 1004 128.14 52 3A 1204 130.67 78 3A 505 119.73 104 5 103 130.56

漯河市房屋产权交易管理处 2016年6月6日

附表

1.招标条件:本招标项目漯河市市民之家项目已
由“漯发改投资【2016】49号”文件批准建设，项目业
主（招标人）为漯河市行政服务中心 。资金来源：财
政投资。本项目现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漯河市市
民之家项目监理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1）建设地点：该项目位
于漯河市西城区，东临宝塔山路，南抵长江路，西接
九龙山路，北靠汉江路。（2）工程概况：占地面积约
77.1亩，总建筑面积约4.6万平方米。地上五层、地
下一层。（3）招标范围：施工图纸所含全部内容的施
工阶段监理及后期服务工作。

3.投标人资格要求:（1）本次招标要求投标申请
人须具备房屋建筑工程专业监理甲级资质或监理综
合资质，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监
理能力；拟派的项目总监理工程师须具备房屋建筑
工程专业国家注册监理工程师资格。（2）本次招标不
接受联合体投标。

4.报名事项:（1）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 2016
年6月6日至6月13日（节假日除外），每日上午9时
至11时，下午3时至5时，到漯河市建设工程交易中
心（漯河市井冈山路与汉江路交叉口东南角）投标申
请人须持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和被授权委托人有效
身份证件(被委托人需提供最近6个月以上本单位的
社保证明，需提供查询途径)、营业执照副本、企业资
质证书副本、项目总监注册监理工程师证、投标企业

报名时需提供注册地检察机关对该公司出具的行贿
犯罪档案查询结果进行报名。(2)已办理“漯河市建
设工程招投标交易平台企业库”入库的企业在现场
报名时可免带已上传入库的证件原件（以上需提供
原件及加盖单位公章的复印件三套）。

5.招标文件的获取：报名同时领取招标文件。
招标文件每份售价1000元。

6.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中国采购与招标网、河
南省招标投标网、漯河建设工程信息网上发布。

7.评标办法：本项目招标评标办法采用综合评
估随机摇号选取法，详见招标文件。

8.监督投诉部门:漯河市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管理
办公室

投诉电话：0395-2921567
地址：漯河市汉江路与井冈山路交叉口质监站

办公楼四楼
9.联系方式
招标人：漯河市行政服务中心
地址：漯河市黄山路229号
联系电话：0395-3126988
招标代理机构：河南龙华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郑州市金水路农业路37号
联系人：陈女士 方女士 丁先生
电 话/传 真 ：15890230952 0371- 67269191

18638778877

招标公告

王娟、吴燕、孙献军、王柯、刘静、宋丽君、焦润景、苏荣三、孟海泉、蒋丹、
袁会跃、王洁、张耀磊，因你们长期未履行请假手续擅自离岗，已构成事实
上的旷工，按照国务院令第652号第十五条规定，请你们7日内到单位办理

辞职手续。逾期不办理者，按自动离职处理，单位将与你们解除聘用合同关系，并依法报机构编制部门核减
编制。

源汇区妇幼保健院 2016年6月6日

公 告

漯河市房屋产权交易管理处 2016年6月6日

公 告 漯房产档公（2016第157号）

根据申请人张晓艳的申请，下列房屋权属证书遗失，现声
明作废。有异议者请自公告发布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将书面
材料送达我处产籍科，逾期我处将根据申请人申请，补发新证。

权利人 房屋坐落 证号 图幅号

张晓艳 辽河路 20080006874 180-499-I-IV.6.1.401

河南省临颍县繁城回族镇清街村清街路58号白雪（身份

证号：411122199005268180）现更名为白伊。

特此声明

2016年6月6日

声 明
我公司日均产出约100吨的湿豆渣，计划于2016年6月对

外公开招标，欢迎广大客商前来报名参加投标。报名地址：双
汇第一工业园杜邦双汇采购部，截止日期为2016年6月13日。

联系人：王先生
联系电话：0395-2668691 13303958537

杜邦双汇漯河食品有限公司
2016年6月6日

公 告
我院定于2016年6月27日10时至2016年6月28日10时，

在河南省漯河市中级人民法院网络司法拍卖平台上公开拍卖

产权证号20130010608房产一套。有意竞买者请登录http://sf.

taobao.com，搜索户名：河南省漯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漯河市源汇区人民法院

2016年6月6日

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行定于2016年6月15日
9时整，在漯河迎宾馆三楼会议室公开拍
卖车辆 44 辆（本田、北京现代、速腾、帕
萨特、朗逸、雪佛兰、奇瑞、五菱面包等）。

报名方式及时间：凭有效证件缴纳
保证金 2 万元，限购一辆，限一人参
加；缴纳保证金 5 万元，不限购，可两
人参加。6 月 12～14 日（9：00～11：30，
15：00～17：00）

联系地址及电话：市财政局东二楼
3129911 3169922
展示地点及时间：漯河迎宾馆停车

场 6月12～14日
工商监督电话：2922030

漯河市拍卖行
2016年6月6日

拍卖公告

漯河市国土资源局郾城分局 2016年6月6日

公 告 郾国土公（2016）第15号
下列土地使用者因土地证丢失，申请补发，我局已初步审查，现予以公告（详见附表）。有异议者请持书

面材料，自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送我局调查单位。逾期我局将注销原土地使用证，补发新土地证书。

土地使用者 土地坐落 使用权类型 面积（m2） 土地用途 土地证号 调查单位
漯河昌建地产有限公司 淞江路与金山路交叉口 出让 2326.60 城镇住宅用地 漯国用（2010）第001301号 郾城分局

《青春记忆—我的知青岁月》
征文启事

河南省政协近期在全省开展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专题史料征
集工作，要求如下：

1.必须是当事人或见证人亲历、亲见、亲闻的史料，以第一人
称撰稿。

2.史料应忠于历史、实事求是、真实准确。
3.坚持尊重差异，允许多说并存，文责自负的原则。
4.文字应生动朴实，可读性强，长度l万字以内。
5.稿件截止时间：7月底前。
联系人：漯河政协学习文史委员会办公室 李永杰
联系电话：3133645
电子邮箱：lhxxwsw@126.com


